
保洁公司承包冰雪游乐园保洁服务后， 遂联系召集人胡大军招聘清洁工为其提供擦玻璃清
洁服务。 石丽萍应邀为保洁公司提供劳务， 但在擦玻璃过程中不慎从2.5米高的铁架上摔下来造
成九级伤残。 此时， 保洁公司与胡大军均认为自己不应对石丽萍受到的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经
审理， 二审法院于近日判决保洁公司按过错程度赔偿石丽萍各项损失15万余元。

保洁员擦玻璃摔成九级
伤残， 单位拒绝给付经济赔
偿

2022年10月30日， 从事专业
保洁、 清洗、 消毒服务业务和人
力资源服务的某保洁公司联系胡
大军， 告知一家冰雪游乐园大楼
内有保洁工作， 需要保洁人员提
供擦玻璃服务 。 经双方协商一
致， 由胡大军带领石丽萍等3人
到该冰雪游乐园从事擦玻璃服
务， 保洁公司与胡大军口头约定
每人每天200元报酬。

2022年11月3日 ， 石丽萍在
案涉场地擦玻璃过程中来到二
楼， 准备通过二楼室内窗户到室
外擦玻璃。 但在攀爬室外搭设的
铁架过程中， 石丽萍从铁架中间
的缺口处掉落摔伤。 经测量， 石
丽萍坠落处距地面高度为2.5米。

因伤势严重， 石丽萍被送往
医院住院治疗。 医生的诊断结果
为： 腰2椎体爆裂性骨折， 腰1椎
体左侧横突骨折， 左距骨粉碎性
骨折， 左踝部损伤。 27天后， 石
丽萍办理了出院手续。 此次住院
加上多次复查、 门诊治疗， 各项
费用合计52329.91元。

2022年12月6日 ， 冰雪游乐
园开发公司向保洁公司支付保洁
费15000元 。 石丽萍被摔伤后 ，
保洁公司向胡大军支付4天的报
酬共计3200元。 胡大军收到该款
项即向石丽萍等3人每人支付报
酬800元。

因保洁公司与胡大军相互推
托均不肯为石丽萍所受伤害买
单， 石丽萍以保洁公司、 冰雪游
乐园开发公司和胡大军为共同被
告诉至一审法院。 同时， 她申请
进行伤残等级鉴定 。 经法院委
托， 司法鉴定出具鉴定意见为：
1.石丽萍此次损伤致残程度为9
级伤残； 2.石丽萍出院后营养期
限为63日； 3．石丽萍住院及出院
后的误工期限为180日。 石丽萍
为此支付鉴定费2700元、 出诊费
2000元。

根据鉴定意见， 石丽萍明确
其诉讼请求为保洁公司向其赔偿

医药费、 护理费、 营养费、 误工
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合计 253386.08元 ， 由冰雪
游乐园开发公司、 胡大军对损失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用工未尽安保责任， 法
院判决保洁公司按过错担责

一审法院查明 ， 2022年9月
13日， 冰雪游乐园开发公司与某
体育馆就合作经营冰雪游乐园签
订合作协议。 同日， 该开发公司
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保洁公司签
订以清理卫生为主要内容的 《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将冰雪旅游
乐园的卫生清洁工程发包给保洁
公司。 该合同特别约定： “保洁
公司应当对全体施工人员的安全
负责， 开工前必须进行岗前培训
和安全教育，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
制定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及应急
预案， 消除事故隐患， 杜绝各种
事故， 加强对人员驻地的安全管
理， 确保人员安全。”

对于石丽萍因摔伤造成的损
害赔偿责任主体问题， 一审法院
认为， 保洁公司作为有专业保洁
服务资质的公司， 从冰雪游乐园
开发公司处承包了案涉冰雪游乐
园楼内的卫生清洁服务工程， 由
该开发公司向保洁公司支付保洁
费用， 双方成立服务合同关系。
保洁公司承包该卫生清洁服务工
程后， 将其中的玻璃清洁服务交
由胡大军 、 石丽萍等4人完成 ，
并约定由保洁公司支付报酬， 因
此， 保洁公司与石丽萍、 胡大军
等4人成立雇佣关系。

保洁公司主张， 其与胡大军
联系玻璃清洁事宜， 是胡大军带
领石丽萍等人到案涉场地提供擦
玻璃清洁服务， 保洁公司并未直
接与石丽萍取得联系， 报酬也由
保洁公司直接支付给胡大军， 且
该4人在擦玻璃过程中自带清洁
工具， 公司没有参与擦玻璃的任
何活动。 因此， 保洁公司与石丽
萍等人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
而非雇佣关系。

结合保洁公司和胡大军在庭
审时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 即

便如保洁公司所述， 胡大军系提
供擦玻璃服务中的负责人， 但应
定性为劳务活动召集人 。 实践
中， 对于需要数人共同完成的劳
务活动， 经常由其中一人作为召
集人， 与接受劳务方沟通联络。
召 集 人 若 与 其 他 提 供 劳 务 者
共同提供劳务， 报酬相互均等，
且未因他人的劳务活动额外受
益， 应当视为召集人及其他提供
劳务者共同与接受劳务方形成劳
务关系。

本案中， 石丽萍由胡大军带
领， 在保洁公司指定场所提供擦
玻璃服务， 以实际工作天数计付
报酬， 工作内容固定、 单一， 每
人获得的报酬均等， 胡大军未在
此次擦玻璃服务中额外受益， 根
据行业惯例， 一审法院认为， 保
洁公司与石丽萍之间形成的是雇
佣关系。 对于保洁公司的抗辩意
见， 不予采信。

保洁公司作为接受劳务方，
结合其过错程度， 应对石丽萍因
本次事故摔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石丽萍要求冰雪游乐园开发
公司、 胡大军对其人身损害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缺少事实及法律
依据，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事故的责任比例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 保洁公司作为接
受劳务方， 在石丽萍等人提供玻
璃清洁服务前未对其进行安全防
范提示和告知， 未在案涉现场对
石丽萍是否遵守安全防范措施进
行必要的监督， 未对石丽萍的不
当行为及时进行制止和纠正， 对
石丽萍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
的过错。 石丽萍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 在从事玻璃清洁服务
工作时， 理应知晓以攀爬窗户和
铁架的方式到室外擦玻璃具有高
度危险性， 但事发前石丽萍并未
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也未对室外
搭设的铁架进行审慎检查， 最终
导致事故发生。 由此来看， 石丽
萍自身损害的发生亦具有一定的
过错。 结合事故发生时双方过错
程度， 一审法院酌定保洁公司承
担60%的责任， 石丽萍自行承担
40%的责任。

依据在案证据， 一审法院判

决保洁公司向石丽萍支付医疗
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护理费、
营养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 、
残疾辅助器具费、 交通费、 鉴定
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51947.62元。
保洁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厘清用工关系是劳动者

成功索赔的重要前提

按何种法律关系对受害人石
丽萍进行赔偿是本案争议的焦
点。 虽然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之
间存在诸个区别要素， 但其中一
个显著特征是报酬计算方式。 如
果保洁公司将清洁玻璃的任务全
部交由石丽萍完成， 而后由石丽
萍交付工作成果， 保洁公司支付
报酬， 那么， 保洁公司与石丽萍
之间为承揽关系； 倘若石丽萍按
照保洁公司指定范围提供擦玻璃
服务， 而且依据石丽萍实际工作
天数计付报酬， 那么， 保洁公司
与石丽萍之间是雇佣关系。 本案
中， 法院认定保洁公司与石丽萍
之间系雇佣关系， 故适用过错原
则判令保洁公司按照其过错程度
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保洁公司主张其与胡大
军之间系承揽关系， 胡大军与石
丽萍等人之间系劳务关系， 因保
洁公司与胡大军之间没有签订承
揽协议， 也未口头确定承揽定作
总费用及成果交付等事项， 故双
方之间当然不能形成承揽关系。
况且， 胡大军仅仅是根据保洁公
司的要求召集石丽萍等人提供劳
务， 胡大军除了帮助保洁公司召
集人员外， 也以一名劳务工的身
份与其他人一样按每日200元的
约定提供劳务， 其并未从中获取
额外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 胡大
军与石丽萍之间亦未形成劳务关
系。 基于这些事实， 保洁公司的
主张当然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更不能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律
责任。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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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4年6月，汪先生与某劳务

派遣公司签订了一份期限为3年
的劳动合同。此后，他被派遣至一
所高校从事清洁工作。 因高校开
展的各种活动多，汪先生经常在8
小时之外被安排从事搬放桌椅、
打扫活动场地卫生等工作。 汪先
生认为，自己在8小时之外付出了
劳动， 应当有权获得加班费。于
是，他就要求学校发放加班工资，
但被学校拒绝。 学校的理由是根
据劳动法的规定， 加班费应当由
作为用人单位的劳务派遣公司负

责支付。汪先生信以为真，便找劳
务派遣公司索要，可是，劳务派遣
公司以其从未安排过汪先生加班
为由予以拒绝。

汪先生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
下， 他的加班费究竟应该由哪家
单位负责支付？

法律分析
被派遣劳动者即劳务派遣工

与其他劳动者一样， 享有取得包
括工资、加班费、奖金等在内的劳
动报酬的权利。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
定 ：“用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

务：（一）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
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
（二）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
求和劳动报酬；（三）支付加班费、
绩效奖金， 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
的福利待遇；（四） 对在岗被派遣
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
训；（五）连续用工的，实行正常的
工资调整机制。”由于劳务派遣中
派遣工的劳动成果归属于实际用
工单位，故派遣工的加班工资、绩
效工资等应当由用工单位负责支
付， 或者由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
派遣公司， 再由劳务派遣公司支
付给派遣工。

本案中， 学校作为实际用工
单位，其安排汪先生加班，理应依
法向汪先生支付加班费。 如果学
校拒不支付该费用， 汪先生可以
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 由劳动行
政部门依法责令学校限期支付。

当然， 汪先生也可以向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由
该机构裁决学校向其支付加班
费。应当注意的是，为了充分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汪先生在申请
仲裁时应当将学校和劳务派遣公
司列为共同被申请人， 由劳务派
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潘家永 律师

【案情回放】
2023年初，曹先生入职一

家阀门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
期限3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中
特别约定，公司可以根据工作
需要调整曹先生的工作岗位。
一个月前，曹先生从原来的三
车间调整到一车间工作。到发
工资时，曹先生发现自己的工
资比原来的工资减少30%，比
其他同岗位人员的工资也少
30%。于是 ，他去公司人力资
源部询问原因，对方给予的答
复是：曹先生从原来的三车间
调整到一车间工作，因工作岗
位发生改变，其需要有一个试
用过程，所以，将其工资降低
30%。

那么， 阀门公司的做法
对吗？ 其能否以调整工作岗
位为由 ， 降低曹先生30%的
工资呢？

【法律解析】
阀门公司单方面降低曹

先生工资的做法是错误的 。
之所以这样说， 主要基于以
下原因：

《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
规定： “订立劳动合同应当
遵循合法、 公平、 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 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
束力，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
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
务。” 公司与曹先生在劳动合
同中约定， 公司可以根据工
作需要调整曹先生的工作岗
位。 这应理解为双方真实的
意思表示， 相关劳动合同条
款具有拘束力， 双方均应履
行。 同时， 这也意味着公司
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曹先生的
工作岗位并无不妥。

可是， 公司对曹先生的
工作岗位调整后， 将其工资
较原来减少30%， 甚至比其
他同岗位的人员的工资也少
30%， 这是不允许的。

其一 ， 《劳动合同法 》
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合同
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
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
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
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
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 由此可见，
劳动者在同一单位工作期间，
无论调换多少次工作岗位只
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这就是
说， 公司以 “工作岗位发生
了改变， 需要有一个试用过
程” 为由降低曹先生的工资，
不符合法律规定。

其二， 《劳动法》 第四
十六条规定： “工资分配应
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
同工同酬 。” 这里所表述的
“同工同酬”， 是指用人单位
对于技术和劳动熟练程度相
同的劳动者在从事同种工作
时， 不分性别、 年龄、 民族
等差别， 只要提供相同的劳
动量， 就获得相同的劳动报
酬。 而公司对曹先生的工作
岗位进行调整， 不但使其岗
位发生了变动， 还使其自身
降低了工资， 甚至比其他同
岗位的人员的工资也减少
30%， 这种做法违反了 “同
工同酬” 原则， 亦不符合法
律规定。 程文华 律师

公司可依约调整岗位
为何不能单方面降薪？

被派遣劳动者加班，加班费应由哪家公司支付？

保洁员擦玻璃摔伤应当由谁担责？
为保洁公司提供劳务


